关于发布洪湖市报废农机回收企业的
通  告

根据《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商务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农发﹝2020﹞17号）文件精神，经企业申请和洪湖市农业农村局按规定审核确定，承担洪湖市报废农机回收拆解业务的企业为荆州市物资再生利用管理总公司洪湖分公司，地址：洪湖市新堤乌林大道180号，联系人：杨勇，联系电话：13797363888。
洪湖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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